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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委任委任委任核數師核數師核數師核數師 

 
 

本公告為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4)條作出。 

 

董事會宣佈致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辭任本公司之核數師，並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

日委任羅兵咸為本公司核數師，以填補因致同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而產生之臨時空缺，任期

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 

 

 

茲提述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之公告，就有關致同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致同」﹚因該公告所提及之事項而辭任本公司之核數師，於二零

一二年七月三日起生效；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委任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羅兵咸」﹚為本公司核數師，而羅兵咸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接受該委任，

以填補因致同辭任本公司核數師而產生之臨時空缺，任期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

束時為止。 

 

 

 

 

承董事會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謝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

生、謝漢傑先生、劉紹新先生及易啟宗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

聰先生。 


